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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固定资产会计核算管理办法 

（三集财[2017]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规范企业固定资产的管理、严格控制资本性支出，确保固定资产核算的及

时、准确，保障固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防止资产流失。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胞体系，各下属企业（含产业集团）应参照本办法拟制与本

企业实际情况相符的管理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一） 固定资产：指企业为生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所持

有的，单位价值达到 5000 元及以上，使用周期长于 1 年且在使用中能保持其原

有实物形态或原有使用功能的有形资产； 

（二） 在建工程：指企业的固定资产在达到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为保证

固定资产正常运营的支出项目总和。 

第二章 管理原则及职责 

第四条 管理原则 

体系内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由各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扎口管理。 

第五条 管理职责 

（一） 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负责制定体系内固定资产核算的基本规则；负责对集团总部管理范围内的固

定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核算； 

（二） 各下属企业（含产业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负责制定所属企业的固定资产核算细则；负责对所属企业管理范围内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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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核算。 

第三章 固定资产的取得 

第六条 固定资产的取得方式 

包括自行建造和外部取得两种方式。 

前者例如企业自身修建的自用厂房建筑物等；后者包括直接外购取得、接受

捐赠、接受投资等。 

第七条 新增固定资产的核算 

（一） 外购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确定。 

实际成本包括买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专项借款利息、汇率差及税费（可

以抵扣的增值税除外）。所有计入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成本项目均需有正规发票

或专用收据； 

（二） 接受投资或捐赠的固定资产，分别按投资合同约定或评估价值及与

之配套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税费作为入账价值； 

（三） 盘盈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值计价； 

（四）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合同约定的价款和相关费用计价。经

营租入的固定资产不需要在公司账面上入账，登记备查即可； 

（五）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该项资产所发生的必要的工程物资支

出、人工费用和税费作为入账价值； 

第八条 企业所有新增固定资产，财务部门在入账时须按使用部门进行分

类，以便于折旧费用的分摊及盘点管理。 

第九条 财务人员根据固定资产使用部门的验收入库单据，办理固定资产

的入账手续，如当月未办理完入库检验手续，可将已发生的金额计入在建工程，

待该资产完成入库后，再转入固定资产。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核算 

第十条 固定资产的日常核算内容 

包括月度折旧、日常维修、保险管理、资产调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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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 

（一） 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外，公司对所有固定资产都需

要计提折旧； 

（二） 参照会计法规，一般固定资产折旧期限规定如下： 

1、房屋、建筑物，不少于 20年； 

2、飞机、机器、机械和其他专业生产设备，不少于 8年； 

3、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通用设备等，不少于 5年； 

4、飞机以外的运输工具，不少于 7年； 

5、其他电子办公类设备，不少于 3年； 

注意，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间，按法律规定年限和租赁期其孰短的原

则确定。 

（三）折旧方法 

体系内所有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

旧，残值率为 5%； 

特殊行业（如生物医疗）如对折旧方法、年限，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可

参照相关规定执行，报备上级财务管理中心。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的维修改造管理 

（一） 维修费用支出 

1、固定资产日常维护修理费按实际发生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达到取得固定资产计税基础 50%以上，且延长固

定资产寿命 2年以上的，可按照受益期作为长期待摊费用进行摊销； 

（二） 更新改造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更新改造、装修费用等后续支出，符合固定资产确定条件

的，合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的保险费用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一切保险费用，一律按实际受益期间计入当期损益，不得

直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的调拨管理 

体系内固定资产的内部调拨应遵循各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定，财务人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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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调拨的最终方案，对固定资产的账面情况进行调整。 

第五章 固定资产的转出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的转出方式 

一般包括投资转出、变价出售和融资转出。 

财务人员根据资产的最终转出方式，及时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的转出核算 

（一） 投资转出 

对于因对外与其他方合资而需转出的固定资产，应根据有关合资合同或章程

进行。财务部门依照约定价或评估价向接收方开具固定资产发票，在取得接收方

签收证明后进行固定资产减少的核算；约定价或评估价与转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值存在差额的应同时结转资本公积或营业外支出； 

（二） 变价出售 

对于闲置、淘汰和报废的固定资产应以拟转让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定价依据，

按照公司规定办理批准手续。财务部门根据实际收款金额开具收款收据或固定资

产发票，在取得购买方签收证明后进行固定资产减少的核算；转让价格与转出固

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存在差额的应同时结转营业外收支； 

（三） 融资转出 

按照签订的租赁合同价格进行。财务部门依照约定的租赁价格向接收方开具

发票，在取得承租人的签收证明后进行固定资产减少的核算，账面价值和最低租

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之间的差额结转未实现融资收益，待每期收到租赁收入后，

将未实现融资收益部分结转到本期营业利润中。 

第六章 固定资产的报废 

第十七条 固定资产报废的申请 

企业固定资产的报废，须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各企业的资产处置流程

审批后方可执行。财务人员根据资产报废申请的审批结果，对资产的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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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固定资产报废的核算要求 

（一） 已达到使用年限报废的固定资产，财务部门接到固定资产报废通知

核对其账面折旧是否全部计提。折旧已计提完毕的固定资产在注明“年限已满”

后不再进行账务处理。折旧未完全计提的固定资产应立即查明原因进行账务调整； 

（二）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按公司规定办理完毕提前报废手续后，财务

部门对其账面价值进行一次性处理。提前报废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含处置时的

必要支出）扣除残值收入后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三） 因自然灾害、责任事故所致的非正常报废固定资产，财务部门应将

可获保险赔偿金额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含处置时的必要支出）之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将可获保险赔偿金额计入其他应收款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索赔。 

第七章 固定资产的清查 

第十九条  为了保护固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各部门必须对固定资产进行

定期清查、盘点，以掌握固定资产的实有数量，查明有无丢失、毁损或未列入账

的固定资产，保证账实相符。 

固定资产每年至少清查一次。遇有下列情况，应当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部或部

分的临时清查： 

（一） 直接负责管理固定资产的人员调动工作； 

（二） 因机构、业务变动，办理财产交接； 

（三） 固定资产发生非常损失事故； 

（四） 公司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进行的临时抽查。 

第二十条  每次的清查报告需要报资产管理部门和所属单位财务部门领导

审核确认，对清查过程中发现的差异，财务人员有权督促资产保管部门查明原因；

如最终确认出现永久性差异，清查报告和处理方案需要报所属企业负责人审批确

认，财务人员依据审批通过的处理方案进行账务调整。 

第二十一条 固定资产核算方法复核 

每年年终，财务人员应结合企业所处经济环境，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需变更，报批上级财务管理中心后变更处理。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A%E6%9C%9F%E6%B8%85%E6%9F%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A6%E5%AE%9E%E7%9B%B8%E7%AC%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E%E5%B8%B8%E6%8D%9F%E5%A4%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5%E4%BD%8D%E8%B4%9F%E8%B4%A3%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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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与以下制度文件配套使用：  

（一） 《三胞集团资产分类管理制度》（三集财[2017]第一版）； 

第二十三条 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三胞体系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 

（二） 培训责任岗：三胞体系各部门领导； 

（三） 检查责任岗：三胞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进行修订。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有“《三胞集团固定资产核算

管理制度》三集财 [2015] 005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集团财务管理中心。 

 


